
《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》政策解读
 

 

日前，我部修订公布了《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有关情
况如下：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原《规定》由原中国民航总局于2004年发布，我部分别于2016年、2018年作了局部修改，自
实施以来，对规范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工作，强化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市场准入监管发挥了
重要作用。新修订的《民用航空法》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条件、程序、决定时限以及无
证经营的法律责任作了调整修改，需同步对《规定》作全面修订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完善经营许可条件和程序。

一是按照《民用航空法》要求，规定了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，包
括法人国籍、财务状况、诚信记录、注册资本、管理能力等。二是列举了申请经营许可应当提交
的文件要求，包括申请书、营业执照、企业章程、验资报告等。三是明确了许可决定的程序要求
，规定中国民航局收到申请后应当征求民航地区管理局意见，并于6个月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
决定。

（二）完善经营许可变更管理。

一是分别列举了企业变更企业名称、主营机场、经营范围需提交的申请报告、经营许可复印
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要求。二是规定对申请变更主营机场的，中国民航局应当分别向申请
人原所在地和拟变更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征求意见。三是明确对于航班运行效率较低、不符合航班
正常管理要求或者安全运营能力保障不足的申请人，中国民航局可以暂停受理其扩大经营范围的
申请或者限缩其业务范围。

（三）完善经营许可人的相关报告规定。

一是要求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应当于30日内报告，企业经营许可证
遗失、损毁或者灭失的应当及时报告并刊登公告。二是规定企业1/3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、暂
停运营、破产或者分公司变化等情形的应当于10个工作日内报告。三是明确年报制度，规定企业
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，并优化了有关报送内容。

此外，《规定》在“法律责任”部分按照《民用航空法》规定作了调整，加大了对部分违法
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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